
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三日立法會會議席上  
政務司司長向立法會提交的  
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立法議程  

 
立法議程列出政府計劃於本立法年度內提交立法會審議的主要

法例。議程或須按情況而作出修訂，以反映優先次序的改變。  
 

 
項目  

 
法例的目的  

 

負責的  
決策局  

 
1.  商品說明（修訂）

條例  
 

! 在《商品說明條例》及其附屬
法例內與來源標記有關的條

文，凡有「國家」一詞出現，

均以「地方」一詞取代，以便

海關關長可在有需要的情況下

制定命令，指明貨品的製造地

方  
 

工商及  
科技局  

2.  成文法（雜項規定）
條例草案  
 

! 為更新和改良法例而作出輕微
及技術性的修訂  
 

律政司  

3.  航空運輸（修訂）
條例草案  
 

! 將一項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特
別行政區，使規管航空運輸的

架構與國際標準接軌  
 

經濟發展  
及勞工局  

4.  僱員權益證明（中
醫藥）（雜項條文）

條例草案  
 

! 旨在就有權根據《僱傭條例》、
《僱傭補償條例》及《肺麈埃

沉着病（補償）條例》取得若

干僱員權益，而認可由註冊中

醫發出的證明，並就相關事宜

訂定條文  
 

經濟發展  
及勞工局  

5.  僱傭（修訂）條例
草案  
 

• 訂明遇有經裁定遭不合理及不
合法解僱的僱員提出復職或再

次聘用的要求，勞資審裁處可

無須取得僱主同意而作出復職

或再次聘用的命令  
 

經濟發展  
及勞工局  

6.  香港國際機場條例
草案  
 

• 為私有化後的機場管理局制訂
規管機制及對其權責作出相應

修改  
 

經濟發展  
及勞工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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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
 
法例的目的  

 

負責的  
決策局  

 
7.  本地船隻（雜項條

文）條例草案  
 

! 對受《商船（本地船隻）條例》
及其附屬法例影響的主體和附

屬法例作出相應修訂  
 

經濟發展  
及勞工局  

8.  商船（限制船東責
任）（修訂）條例草

案  
 

! 實施國際公約的修訂，使乘客
及貨主受傷或蒙受其他損失時

受到更好的保障  
! 修改條例的涵蓋範圍，使營運
香港／澳門及香港／內地港口

之間運輸的承運人可限制其責

任限額  
 

經濟發展  
及勞工局  

9.  香港學術評審局
（修訂）條例草案  
 

• 授權香港學術評審局擔當資歷
架構下資歷的質素保證工作  

 

教育統籌局

10.  2004 年職業訓練局
(修訂 )條例草案  

• 賦權職業訓練局在香港以外的
地方執行其職能  

 

教育統籌局

11.  建造業議會 (第 2
號 )條例草案  
 

! 為業界整體成立一個由建造業
徵款資助的法定機構，藉以持

續改善建造質素，並使業界自

行推動建造業檢討委員會所定

下的改革計劃  
 

環境運輸  
及工務局  

12.  保護瀕危動植物種
條例草案  
 

! 將有關管制延伸至涉及由瀕危
物種製成藥物的貿易，以能完

全符合已適用於香港的《瀕危

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

的要求；以及簡化現有法例條

文以方便市民遵守有關規定及

當局的執法工作  
 

環境運輸  
及工務局  

13.  廢物處置 (修訂 )條
例草案   

 

! 立法管制醫療廢物的收集及處
置，以保障公眾健康；加強管

制進口廢物在本港的處置；以

及提供法理依據，根據《巴塞

爾公約》禁止危險廢物進口  
 
 

環境運輸  
及工務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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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
 
法例的目的  

 

負責的  
決策局  

 
14.  銀行業 (修訂 )條例

草案  
 

! 實施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制
定的《新巴塞爾資本協定》，並

根據實際經驗對《銀行業條例》

提出修訂，以改善條例的應用  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
15.  2004 年破產（修訂）
條例草案  
 

! 利便破產管理署外判簡易破產
個案予私營機構  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
16.  2004 年公司（修訂）
條例草案  
 

! 修訂就擬備集團帳目而言的
「附屬公司」定義，以較緊貼

《國際會計準則》所採用的定

義  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
17.  2005 年公司  (修
訂 ) 條例草案  
 

• 讓證券可以電子方式發行及轉
讓  
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
18.  獨立調查局及財務
滙報檢討委員會條

例草案  
 

• 成立獨立調查局，專責處理被
指稱在會計和審計工作上的違

規及道德操守失當的事件，以

期加強對審計專業的規管  
• 成立財務滙報檢討委員會，以
調查公司財務報表及要求公司

對其財務報表作出必要的修改  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
19.  稅務（修訂）條例
草案  
 

• 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  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
20.  收入條例草案  
 

! 實施自訂車牌號碼計劃  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
 
21.  2004 年證券及期貨

(修訂 )條例草案  
 

! 建議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
員會（證監會）主席的職位分

拆為主席及總裁兩個職位，藉

以提升證監會的管治  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
22.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
(修訂 )條例  
 

! 賦予主要的上市要求法定地位
以提升市場質素，以及為配合

市場發展而作出的雜項修訂  
 

財經事務  
及庫務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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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
 
法例的目的  

 

負責的  
決策局  

 
23.  建築物管理（修訂）

條例   
 

• 改善法團履行職責和行使權力
的條件  

• 使委任管理委員會和其委員的
程序更為合理  

• 為大廈業主的利益提供更大的
保障  

 

民政事務局

24. 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  
 

• 禁止在香港發生的種族歧視行
為  

 

民政事務局

25.  牙齒註冊（修訂）
條例草案  
 

! 為各項專科牙醫專業中具備資
格的牙醫設立牙科專科醫生名

冊而訂定條文，以便香港牙醫

管理委員會可正式頒發專科名

銜  
 

生福利  
及食物局  

26.  漁業保護（修訂）
條例草案  
 

• 管制香港的捕魚活動，以促進
捕魚業的可持續發展及保育香

港水域的漁業資源  
 

生福利  
及食物局  

27.  公眾衞生及巿政
（修訂）條例草案  
 

! 更有效處理有關蚊子滋生的問
題  

 

生福利  
及食物局  

28.  吸煙（公眾健康）
（修訂）條例草案  
 

! 加強管制煙草產品在本港的使
用和宣傳，以保障公眾健康  
 

生福利  
及食物局  

29.  2004 年不良醫藥廣
告（修訂）(第 2 號 )
條例草案  
 

! 對保健聲稱作出規管，保障公
眾免受不良聲稱影響  
 

生福利  
及食物局  

30.  建築物（修訂）條
例草案   
 

• 引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，使建
築監管制度更為完善  

 

房屋及規劃

地政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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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

 
法例的目的  

 

負責的  
決策局  

 
31.  航空保安（修訂）

條例草案  
 

! 加強對行為粗野乘客在香港登
記的航機上干犯罪行的管制，

及擴大香港對行為粗野乘客所

犯罪行的司法管轄權，令到即

使行為粗野乘客在香港領空以

外的外國航機上干犯罪行，只

要航機正在飛來香港降落，香

港亦享有司法管轄權  
 

保安局  

32.  香港管區條例草案  
 

• 使某些位於中國境內的香港以
外地域可被宣布為香港管區，

使香港的法律適用於香港管

區，幫助對若干在任何香港管

區宣布後訂立的文件的解釋，

並為有關目的訂定條文。  
 

保安局  

33.  入境（修訂）條例
草案  

 

! 就以自動化方式進行出入境訊
問、給予入境的准許及施加逗

留期限和條件訂定條文  
 

保安局  

34. 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
委員會條例草案  
 

! 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改
為法定組織，將其成員組織、

職能和權力寫入法例中，以提

升現行投訴警方制度的公信

力。  
 

保安局  

35.  婚姻（修訂）條例
草案  
 

• 容許委任民間婚禮主持人主持
婚禮，並為其他附帶及相關事

宜訂定條文  
 

保安局  

36.  移交被判刑人士
（修訂）（澳門）條

例草案  
 

! 落實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兩地
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，讓他

們重返原居地環境，有助他們

更生。  
 

保安局  

 
 
 


